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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利厅文件

闽水农水〔2023〕2 号

签发人：______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做好

2023 年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创建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水利局：

日前，水利部办公厅对 2023 年绿色小水电创建工作作出部

署。为做好我省 2023 年绿色小水电创建工作，结合我省实际，

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积极开展创建。要开展示范创建培训，组织引导本地区

小水电站对表对标评价标准和创建要求，聚焦短板弱项，完善生

态流量泄放监测，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实施厂容厂貌改造

提升；电站生态流量泄放要满足下游生态需水要求，且坝下河道

没有明显减脱水现象；要加强噪声治理，确保电站厂房噪声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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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现行标准，满足劳动保护和职业健康要求。示范期满需延续

电站，要按照新标准新要求，提档升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；做

好取水许可、安全生产达标等证书到期复审；落实安全生产、防

汛、生态流量监管责任，并做好公示；按要求开展水库注册登记、

大坝安全鉴定评估；加强库区环境、厂坝间减脱水河段综合治理，

巩固创建成果。

二、做好申报组织。要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小水电站，及时

通过农村水利水电管理信息系统(https://ncslsd.mwr.cn)中的

“绿色小水电”模块开展在线申报，提醒和指导示范期满的电站

做好期满延续工作。重点指导电站业主做好申报材料整编上传、

规范申报视频制备(具体要求见附件)，确保体现电站真实面貌。

上传的电站照片及申报视频质量将作为部级审核的重要内容。

三、严格审核把关。我厅将严格做好省级初验审核把关，重

点审核电站合法合规性手续、安全生产、生态流量泄放情况，对

项目环评等审批手续不完善、评价期内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、审计、

巡视或督察指出问题的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并对通过省级材料审

查的电站组织开展现场检查全覆盖。水利部将适时组织开展现场

抽查，现场抽查后未按要求限期整改到位的，将不予推荐或撤销

示范电站称号。被撤销称号的五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四、加强宣传引导。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系统梳理总

结本地区小水电绿色发展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，充分利用各类媒

体积极宣传小水电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、增进民生福祉、助力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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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推动全社会形成小水电绿色发展

共识。要加强沟通协调，积极争取出台绿色小水电激励政策，为

小水电绿色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。鼓励各地以示范电站为节

点、河流为脉络，探索整体推进示范创建工作，努力打造一批小

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示范区域或河流典型。

请各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于4月28日前上报2023年绿色小

水电示范电站期满延续申报名单，5 月 15 日前上报 2023 年绿色

小水电示范电站首次申报名单，并督促期满延续电站于 5 月 10

日前、申报示范电站于 6 月 20 日前将相关材料上传到绿色水电

管理信息系统。我厅将委托福建省水利建设中心适时组织开展省

级材料审查和现场检查、抽查，并对符合标准要求的电站进行公

示，公示无异议的将上报水利部审核。

联系人:陈建斌、陈家源，电话13950210470、0591-87930750。

附件：申报视频制备要求

福建省水利厅

2023 年 4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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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申报视频制备要求

一、内容要求

1. 电站概况。包括库区及大坝全貌、防汛责任人公示、可

确定电站取水关系的画面、电站及其影响的流域或区域画面，发

电厂房外景全貌、厂内发电机层全貌、安全生产责任人公示、安

全生产标准化建设、数字化、信息化管理情况等。时长不超过

50 秒。

2. 生态流量泄放设施运行及公示情况。可从俯视、正面和

侧面 3 个角度进行拍摄，有生态机组的需提供相应视频，无生态

机组的应清楚显示生态流量出水口正在出水的情况，并拍摄坝下

百米左右河道概貌。生态流量公示情况(公开电站名称、泄放设

施类型、生态流量确定值、责任单位、监管单位及监督电话等信

息，接受社会监督)。时长不少于 30 秒。

3. 生态流量监测设施运行情况。应包括监测设施运行及后

台数据信息处理设施，河流形态、生态修复以及环境友好情况，

拍摄画面应完整表述监测及记录全过程。时长不少于 20 秒。

4. 电站履行社会责任情况(包括但不限于保障周边灌溉、供

水，改善当地公共设施条件等)以及自身示范亮点展示。时长不

超过 50 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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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形式要求

1. 视频材料署名:主标题可不拘一格，生动活泼，副标题统

一为“##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##电站绿色小水电示范创建视频”，

须有背景解说，简要说明电站所在河流、开发方式、装机容量、

多年平均发电量、水库库容、调节性能、投产及验收时间、环评

等合法合规性许可手续完备情况、大坝安全鉴定或评价情况、带

小(2)型及以上水库的电站是否纳入小型水库管理、注册登记等，

文字解说内容、字幕应与视频画面协调一致。

2. 内容须为电站申报年度实景拍摄。影像比例 16:9，图像

质量不低于 1024X768，展示电站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的精神风

貌，可兼具地域风貌、人文气息，总时长不超过 3 分钟。

3. 视频材料摄制尽量避免使用变焦、距离过近或过远等，

确保画质清晰美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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